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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公布盘锦市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

企业名单的通知》解读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背景与依据

为深入贯彻国家关于绿色发展的理念，推动城市绿色货

运配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，盘锦市根据《关于印发盘锦城市

绿色货运配送示范企业认定考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

（盘绿配办发〔2024〕4 号）文件要求，经过严格的审核及

公示程序，认定了一批在绿色货运配送领域表现突出的企业

为示范企业。

二、示范企业名单公布

经盘锦市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审核及公示，现将认定的盘锦德晟物流有限公司、盘锦

旺通冷链物流有限公司、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盘锦市分公

司 3 家企业，公布为盘锦市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企业。这

些企业在绿色化、标准化、智慧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，

为盘锦市城市绿色货运配送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树立了榜样。

三、示范企业责任与要求

1.示范企业要充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，积极探索城市配

送发展新举措、新模式。这要求示范企业在现有基础上，不

断创新和优化配送流程，提高配送效率和服务质量，同时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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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环保和节能减排，推动绿色货运配送的持续发展。

2.示范企业应不断提升绿色化、标准化、智慧化水平。

这包括采用新能源车辆、优化配送路线、提高装载率等措施，

以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配送管理的智能化水平。

四、成员单位职责

各成员单位要加强对示范企业的指导和服务，及时总结

推广示范企业的典型案例和先进经验。这要求成员单位与示

范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，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业务指

导，同时积极宣传和推广示范企业的成功经验，带动更多企

业参与到绿色货运配送体系中来。

五、考核评估与动态管理

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加强对示范企业的动态跟踪监测管

理和考核评估。这包括对示范企业的运营情况、环保指标、

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，对年度考核不合格的

企业将取消其示范企业资格。这一措施旨在确保示范企业的

持续发展和示范作用的有效性。

六、结语

此次公布盘锦市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企业名单，是盘

锦市推动绿色货运配送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。希望各示

范企业能够珍惜荣誉，再接再厉，不断探索和创新，为盘锦

市乃至全国的绿色货运配送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。同时，也

希望各成员单位能够加强合作与指导，共同推动盘锦市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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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货运配送体系的健康发展。


